
环保承诺书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(环发[2006]28号)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

例》，特对报批魏都区“再见三国”区域城市更新(一期)项目环影响评价文件作

出如下承诺:

1、我单位已详细阅读过该环评文件及相关材料，知悉其中的内容，并承诺

对提交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材料真实性负责;如违反上述事项，在环

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疏忽、提供虚假信息或弄虚作假等致使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失

实，我们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责任。

2、我单位认可环评文件中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认可评价内容与评价结论。

在项目施工期，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中提出的各项要求进行施工，确保项目各项

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、同时运行，如因环保设施落实不到位引起环境形

响，造成环境风险事故，我单位愿意负相应的法律责任

3、在项目生产运行过程中，我单位将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，认真落实各

项环境管理要求，如因任何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，遣成任何不良后果的，

我单位愿意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4、我单位向许昌市生态环境局魏都分局报批用于公示的环评文件不含《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(试行)》中列明的国家机密、商业秘密个

人隐私以及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内容。如存在上述

相关信息，引起报批手续，绝不以任何不正当手段干扰或影响项目环保审批部门

及相关管理人员，以保证项目审批的公正性。

6、在以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，若遇到城市规划变更需进行拆迁，我单位将

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及许昌市拆迁文件管理规定要求实施搬迁，不影响城市发展。


